少年儿童疫苗注射风险担保协议

甲方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乙方：

今有乙方             要求甲方子女       注射新冠病毒疫苗，甲方子女       现在身体健康，如果甲方子女       注射疫苗后20年内非事故产生的死亡，应默认是新冠病毒疫苗导致，乙方应无条件赔偿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整；如果甲方子女       注射疫苗后10年内不明原因导致的伤残与身体不适，应默认是新冠病毒疫苗导致，应由乙方负责，应赔偿甲方医药费，误工费，精神赔偿费等，如果是身体不适乙方应赔偿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整；如果是伤残，比如耳聋，面瘫等则应赔偿甲方人民币1000万元整；如果以后甲方子女       出现不孕不育，如果甲方找到20个以上接种过的新冠病毒疫苗人员也出现不孕不育，则默认是新冠病毒疫苗导致，乙方应赔偿甲方人民币1000万元整。

此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乙方各持一份，并送一份公证机关公证，三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此协议有效期为新冠病毒疫苗注射之日起二十年。
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